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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会

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20-024）。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

524,624,1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6.185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13,

246,8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5.93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377,3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5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16,585,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6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208,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11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377,3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5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顺信律

师、祁博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4,606,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

1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67,7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5%；反对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1%；弃权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4%。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4,606,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

1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67,7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5%；反对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1%；弃权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顺信律师、祁博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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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14:3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9:30—11:30，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潘丽春女士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25人

代表股份170,707,2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31.0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

人数10人

代表股份138,768,2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25.26%

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15人

代表股份31,868,7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5.80%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智控子公司搭建“智慧大交通”业务平台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潘丽春、陈均回避

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7,317,110股，回避本次表决；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85,6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潘丽春董事长兼任公司第一大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1,200,000股，回避本次表

决。

陈均副董事长兼任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

次表决。

同意76,563,54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潘丽春、陈均、楼洪

海回避本次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7,317,110股，回避本次表决；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85,600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7,066,795股，回避本次表决；

同意69,496,75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潘丽春、陈均、楼洪

海回避本次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7,317,110股，回避本次表决；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85,6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潘丽春持有公司1,2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7,066,795股，回避本次表决；

同意69,496,75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潘丽春、陈均、楼洪海回避本次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潘丽春持有公司1,2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7,066,795股，回避本次表决；

同意162,099,46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反对1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代员工持股计划与大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潘丽春、陈均、楼洪

海回避本次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7,317,110股，回避本次表决；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85,6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潘丽春持有公司1,2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7,066,795股，回避本次表决；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战略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潘丽春、陈均回避

本次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7,317,110股，回避本次表决；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85,6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潘丽春持有公司1,2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326,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同意73,904,22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1％；反对154,1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弃权2,

520,1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6,837,43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15%；反对154,16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22%；弃权2,520,16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3％。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为全资孙公司网新智林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70,692,25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反对1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496,75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15,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伟民 高佳力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到会董事：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20-044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嘉善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

●投资金额：约合人民币104,527.32万元

一、审议程序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召开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在总额950亿元人民币（及等额

外币）范围内，实施对外投资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实际控制的非全资子公司进

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1日披露的临2019-245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情况

（一）公司下属子公司近期设立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本次投资金

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

法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1

嘉善裕坤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 1,000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100%

全资 高建军

房地产开发经营；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

2

固安裕坤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30,000 66,300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

51%； 中粮地产 （北

京）有限公司持股49%

控股 余佳

房地产开发； 楼房销售；工

业厂房开发与经营；房屋租

赁服务

3

固安华御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 2,000

华夏幸福（深圳）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持 股

100%

全资 金舸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

赁经营、商务服务。

4

华御松 （哈尔滨）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 1,000

华夏幸福（深圳）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持 股

100%

全资 刘嵘

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项

目：住房租赁；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物业管理；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规划设计管理。

5

华御宁 （南京）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1,000

华夏幸福（南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持 股

100%

全资 向宇

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项

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

物业管理。

6

华御元 （南京）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1,000

华御宁（南京）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持 股

100%

全资 向宇

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项

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

物业管理。

合计 136,000 72,300 — — — —

（二）对下属子公司增加投资的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本次增资金额（万

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增资后与公

司的关联关

系

经营范围

1

肥东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2,955.00 66,500.00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27%、 北京贯天德

俊科贸有限公司持股73%

控股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

业厂房开发与经营（凭

资质证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

2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泾阳）

有限公司

400.00 20,000.00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52%、 雪松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8%

控股

一般经营项目： 土地整

理服务；基础设施服务；

公共设施施工； 产业发

展服务；规划设计服务；

物业管理服务； 公共项

目维护及公用事业服

务； 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施工服务。

3

南京江雁元锦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2,124.57 56,248.72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34%、 南京银嘉洛

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持 股

33%、 南京市下关城市建设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9.334%、 南京江雁运昌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3.666%

控股 房地产开发经营。

4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仁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320.00 16,000.00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27%、 北京誉沃翔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3%

控股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

业厂房开发与经营，自

有房屋租赁。

5

南京裕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2,268.72 49,143.00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27%、 北京贯天德

俊科贸有限公司持股73%

控股

房地产开发、销售；企业

管理咨询； 自有房屋租

赁；建筑工程、装饰工程

施工。

6

华夏幸福卡拉旺投资公司

PT.CFCITY�

KARAWANG�

INVESTMENT

26,040,000,000�印

尼卢比

52,080,000,000印尼卢

比

CFLD� Investment� XIV�

PTE.LTD持股1%、

CFLD� Investment� XV�

PTE.LTD持股99%

全资

投资自持或租赁房地产

项目或工业园区。

合计

约合人民币

32,227.32万元

约合人民币

210,209.80万元

- - -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4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20-045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477.36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公司为参股公司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进展情况

经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公司于近日签署的对外担保协

议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本金/

担保标的

（亿元）

融资机构/债权

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九通基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通投资” ）

公司 12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一

次会议及2019年第十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嘉兴鼎泰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 5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一

次会议及2019年第十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廊坊市京御幸福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公司、 廊坊京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御

地产” ）

1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

分行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京御地产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

同上

4

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 (长丰 )发展有

限公司

公司、 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投资有限公

司

0.495

安徽长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塘

支行

公司和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上

5 九通投资 公司 27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本息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同上

6

九通投资

公司、 来安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2

民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来安孔

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房产抵押担保

同上

南京鼎通园区

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7 九通投资

公司、华夏幸福（大

厂） 文化影视产业

园投资有限公司

1.5

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

视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房产抵押担保

同上

8 九通投资 公司 20

中国民生信托

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股权质

押担保

同上

9

新郑鼎泰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 0.5105

焦作中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同上

10 九通投资 公司 43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本息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同上

11

霸州鼎兴园区建

设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 永清鼎泰园

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京御地产

1.3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分行

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永清鼎泰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京御地

产提供土地及房产最高

额抵押担保

同上

12 九通投资

公司、 河北嘉蓝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

昆仑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河北嘉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抵

押担保

同上

13

江门市鼎兴园区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江门鼎兴” ）

公司、 广东省融资

再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

省融资再担保” ）

1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提供

保证担保；公司为江门鼎

兴向广东省再融资担保

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

证、股权质押反担保

同上

14

华夏幸福 （中

山） 产业新城投

资有限公司

公司 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

支行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同上

15

苏州火炬创新创

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 0.4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新区支行

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三

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与公

司的

关联

关系

1

九通基业

投资有限

公司

309,000

对工业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工业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施工。

78,646,771,

349.10

24,003,568,

319.75

628,301,

876.80

-403,738,

148.00

全 资

子 公

司

2

嘉兴鼎泰

园区建设

发展有限

公司

66,700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土地整理，

文化创意设计，科

技信息咨询， 健康

咨询服务， 电子商

务信息咨询， 物流

管理服务， 旅游开

发， 商贸项目的投

资开发。

9,582,986,

923.42

3,471,528,

341.58

2,453,522,

390.08

912,860,

992.72

全 资

子 公

司

3

廊坊市京

御幸福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9,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房屋租赁

7,534,752,

656.04

1,135,639,

515.95

64,117,331.41

-101,335,

307.19

全 资

子 公

司

4

华夏幸福

产业新城

(长丰)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

园区产业服务、招

商代理服务、 企业

管理咨询、 园区基

础设施建 设与管

理、土地整理。

341,535,017.19 190,635,349.36

316,893,

053.74

192,995,

141.35

全 资

子 公

司

5

南京鼎通

园区建设

发展有限

公司

139,003

土地整理投资、六

通一平基础设施建

设； 公共设施建设

运营维护； 规划设

计服务； 高新技术

产业孵化、开发、服

务、咨询；为科技型

企 业提供创业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

9,533,517,

297.84

5,671,755,

045.51

-

-34,124,

114.29

全 资

子 公

司

6

新郑鼎泰

园区建设

发展有限

公司

60,000

园区基础 设施 投

资、建设与管理；土

地整理服务； 园区

产业服务； 招商代

理服务； 旅游及商

贸 项目投资与开

发；文化创意设计；

科技信息、 电子商

务信息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

3,032,896,

405.08

1,273,942,

997.80

977,790,

879.55

603,228,

311.50

全 资

子 公

司

7

霸州鼎兴

园区建设

发展 有限

公司

10,600

园区产业服务；招

商代理服务； 企业

管理咨询； 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施工 ，

市政设施管理，土

地整理。

13,951,956,

134.06

1,324,885,

508.25

381,463,

073.46

179,663,

473.84

全 资

子 公

司

8

江门市鼎

兴园区建

设发展有

限公司

156,860

园区投资与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土

地平整， 地基与基

础工程、 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 房屋拆

除， 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贸易咨询服

务， 科技企业孵化

器管理服务、 技术

服务， 自有房屋租

赁， 会议及展览服

务，公共关系服务。

10,752,687,

255.18

2,111,546,

372.31

332,075.47

-71,104,

735.84

全 资

子 公

司

9

华夏幸福

（中山）产

业新城投

资有限公

司

50,000

产业新城 项 目 投

资, 园区投资建设

与运营管理, 市场

营销策划, 企业管

理咨询, 房地产开

发,房地产中介,自

由房屋租赁, 企业

孵化服务, 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及发

布,酒店管理,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 ,商

务信息咨询, 仓储

服务。

1,782,875,

478.68

954,494,933.81 -

-22,991,

529.67

控 股

子 公

司

10

苏州火炬

创新创业

孵化管理

有限公司

1,214.2857

为科技创业企业孵

化提供策划、咨询、

招商、 市场推广及

管理服务, 提供研

发、生产、经营用场

地、通讯、网络、办

公设施;物业管理;

建筑工程维修、建

筑工程安装。 销售:

日用百货

696,297,814.49 221,313,900.91

255,175,

545.13

10,993,

808.18

参 股

子 公

司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数据，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被担保公司2019年1月至9月数据。

三、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经公司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不超过600亿元的担保。上述额度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授权情况 已使用额度 剩余额度

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520 230.21 289.79

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80 10.50 69.50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77.36亿元，其中公司与全资、控股子公

司或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468.5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437.76亿元的335.46%，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8.8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37.76亿元的2.02%，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4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 � �编号：临2020-04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20,049,38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013,285,

909股的37.17%。 华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合计392,251,000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35.02%，占公司总股本的13.02%。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夏控股关于将其质押的部分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票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华夏控股 是

4,595

否 否

2018.4.12 2021.4.9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24% 1.52%

自身经

营、偿还

债务

50 2020.4.10 2021.4.9 0.05% 0.02%

合计 4,645 - - - - - 4.28% 1.54% -

上述4,595万股为原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股份，现华夏控股为满足融资需求将此部分股份继续质押

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此部分质押股份的购回日期延长至2021年4月9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华夏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股） 9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9%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10日

持股数量（股） 1,084,405,058

持股比例 35.99%

华夏控股解质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将基于华夏控股相关融资需求而定，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押及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押及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华夏控股 1,084,405,058 35.99% 475,851,000 377,351,000 34.80% 12.52% - - - -

鼎基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20,520,000 0.68% 14,900,000 14,900,000 72.61% 0.49% - - - -

北京东方银联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5,124,327 0.50% - - - - - - - -

合计 1,120,049,385 37.17% 490,751,000 392,251,000 35.02% 13.02% - - - -

四、其他情况

华夏控股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延期购回， 系为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所进行的融资业务

所致。 华夏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

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相关协议约定，本次交易

设履约担保比例等，当履约担保比例达到或低于平仓线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处置行为，后

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华夏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存在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其他重大变

动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14日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4,0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8号” 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安宁股份” ，股

票代码为“00297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

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7.47元/股，发行数量为4,06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42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1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5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下、 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4月10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442,5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01,075,804.6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7,4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77,995.3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58,04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1,474,578.5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5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621.4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7 10,356.19

2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377 10,356.19

3 赵静 赵静 377 10,356.19

4 顾庆伟 顾庆伟 377 10,356.19

5 谢俊辉 谢俊辉 377 10,356.19

6 于俊峰 于俊峰 67 1,840.49

合计 1,952 53,621.4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99,440股，包销金额为2,

731,616.8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4%。

2020年4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

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证券账

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6177252、010-56177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4日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丹科技”、“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３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１３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３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６９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２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３

元

／

股。

金丹科技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金丹科技”股票

１

，

１３２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

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

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

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

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３５６

，

８６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９

，

８７７

，

４４４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９

，

７５４

，

８８９

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１７９７５４８８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３９．７０３５８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４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３３８５８９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５２８．７５７１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６９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朝阳科技”，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８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７．３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

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１

，

５４９

，

９７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３

，

２４５

，

５３２．３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０

，

０２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６６

，

４６７．６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３９８

，

４６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

，

５４１

，

３２７．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５４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６

，

６７２．８０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１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２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３

温州德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德裕安心一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４

杭州磐源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磐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５

赵静 赵静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６

顾庆伟 顾庆伟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７

谢俊辉 谢俊辉

２２０ ３

，

８１０．４０

合计

１

，

５４０ ２６

，

６７２．８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１

，

５６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８９３

，

１４０．４４

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